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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政府投資收入的管理  

 本 文 件 載 述 政 府 當 局 就 議 員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七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

事項所作的回應。  

派發股息政策  

2 .  一 間 公 司 的 董 事 局 在 考 慮 和 決 定 某 一 年 向 股 東 派 發 的 股 息 金 額

時 ， 會 考 慮 多 項 有 關 該 公 司 財 政 狀 況 的 因 素 。 有 關 因 素 可 能 包 括 公 司

的 業 務 前 景 、 承 付 非 經 常 開 支 和 經 常 開 支 的 現 金 需 求 ， 以 及 未 償 還 債

務和預期的財務負擔等。  

3 .  另 一 方 面 ， 制 訂 一 套 硬 性 訂 明 以 某 個 固 定 款 額 或 利 潤 的 某 個 比 例

作 為 股 息 的 嚴 格 準 則 或 規 則 ， 可 能 不 符 合 股 東 的 利 益 ， 因 為 這 可 能 會

干 預 公 司 的 實 際 需 要 和 有 效 運 作 。 不 單 被 選 定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機 構 會

有 這 種 情 況 ， 私 營 機 構 也 會 如 此 。 只 要 公 司 董 事 局 適 當 考 慮 了 有 關 因

素 (例如上文第 2 段所列的因素 )，則有關公司即使在該年錄得利潤而

不派發股息，這做法亦並非不尋常或不恰當。  

4 .  至 於 政 府 全 資 擁 有 的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(九 鐵 )、 機 場 管 理 局 (機 管 局 )
及 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(科 技 園 )， 目 前 已 經 有 一 套 有 關 支 付 股 息 的 機 制 。

根 據 有 關 條 例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指 示 這 些 公 司 支 付 其 所 指 明 款 額 的 股 息

給 政 府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考 慮 這 些 公 司 的 董 事 局 建 議 派 發 的 股 息 金 額

時 ， 除 考 慮 公 司 的 財 務 狀 況 外 ， 亦 可 考 慮 其 他 與 公 眾 利 益 有 關 的 因

素。  

5 .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無 須 訂 定 較 硬 性 的 機 制 ， 透 過 股 份 協 議 訂 明 這 些 公

司 須 支 付 某 個 固 定 款 額 或 利 潤 的 某 個 比 例 ， 作 為 股 息 。 至 於 在 與 科 技

園 所 訂 股 份 協 議 中 訂 明 有 關 支 付 股 息 的 機 制 ， 其 目 的 是 確 保 該 公 司 在

宣 布 派 發 股 息 及 支 付 股 息 時 ， 會 考 慮 財 政 司 司 長 的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財 政

司 司 長 亦 保 留 權 利 ， 可 宣 布 科 技 園 的 款 項 的 任 何 部 分 為 盈 餘 款 項 ， 並

可 指 示 將 該 筆 盈 餘 款 項 付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內 ， 但 這 是 最 後 才 會 採 用 的

安 排 。 在 宣 布 盈 餘 款 項 時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考 慮 該 公 司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所

需要保留的款項。這項安排與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既定機制一致。此機

制已在政府擁有的其他公司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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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委任為公營公司董事局成員的公職人員所擔當的角色  

6 .  獲 選 定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機 構 ， 必 須 根 據 有 關 條 例 的 規 定 ， 按 審 慎 的

商 業 原 則 經 營 業 務 。 政 府 當 局 設 立 這 些 機 構 的 政 策 目 的 ， 並 非 讓 它 們

以 政 府 部 門 的 方 式 運 作 ， 而 是 要 達 至 商 業 運 作 的 效 率 。 這 些 機 構 的 業

務 和 活 動 ， 都 由 有 關 的 董 事 局 督 導 及 推 動 。 根 據 現 行 組 織 架 構 ， 在 相

關 方 面 具 有 廣 泛 經 驗 的 人 士 可 獲 委 任 為 董 事 局 成 員 ， 以 確 保 董 事 局 成

員 由 具 有 均 衡 和 廣 泛 經 驗 的 人 士 出 任 ， 從 而 惠 及 公 司 發 展 。 在 普 通 法

下 ， 董 事 局 全 體 董 事 (包 括 任 何 獲 委 任 為 董 事 的 政 府 人 員 )須 履 行 受 信

責任，為公司的利益誠實及真誠地行事。  

衡工量值式的審計  

7 .  根 據 法 定 要 求 ， 九 鐵 、 機 管 局 和 科 技 園 必 須 按 審 慎 的 商 業 原 則 經

營 業 務 。 有 關 董 事 局 會 負 責 監 察 這 些 機 構 的 管 理 和 財 務 業 績 。 此 外 ，

這 些 機 構 會 定 期 進 行 內 部 稽 核 (包 括 衡 工 量 值 審 計 )， 並 向 在 董 事 局 下

設 立 的 審 計 委 員 會 匯 報 稽 核 結 果 ， 以 便 審 核 。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透 過 公 開

的 衡 工 量 值 式 的 審 計 進 行 審 核 ， 並 非 監 察 這 些 機 構 的 管 理 和 商 業 運 作

的適當方法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五年三月  

 


